
 

 

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績優導師遴薦原則 

 

本系 94年 1月 4日系務會議通過 

本系 107年 6月 8日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條 

 

第 1條 本原則係依據本校績優導師遴薦辦法訂定之。 

第 2條 每學年系主任得依據下述原則之順序，推薦績優導師。 

一、有特殊優良事蹟者。 

二、本系專任老師在校年資資深者。 

第 3條 若曾獲選績優導師榮譽者，宜儘量避免重覆。 

第 4條 本原則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績優導師遴薦辦法規定辦理。 

第 5條 本原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